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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kong"> 一、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股权投资所得税及会

计处理规范的沿革 （一）所得税处理规范的沿革及相关说明

1、原有规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印发

的《关于企业资产评估增值有关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77号文件）规定，纳税人以非现金的实物资产和无

形资产对外投资，发生的评估增值，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但在中途或到期转让、收回该项资产时，应将增值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依法缴纳所得税。 2、现行规定。总局，《关于

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118号

文件）规定：（1）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应在投资

交易发生时，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有关非货币性资产

和投资两项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并按规定计算资产转让所

得或损失；（2）上述资产转让所得如果数额较大，在一个纳

税年度确认所得实现确有困难的，报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作

为递延所得，在不超过5个纳税年度内平均摊转到各年度应纳

税所得中。 （二）所得税会计处理规范的沿革 1、初始规定

。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企业资产评估等有关会计处理的通知

》（以下简称财会72号文件）规定，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

不含股权置换，下同）对外投资，评估确认价值低于投出资

产账面价值的，其差额应确认为当期损失；评估确认价值高

于投出资产胀面价值时，其差额计入资本公积的准备项目，

投资资产处置（转让，收回）时，该项增值再从资本公积转



入当期损益（投资收益）。 2、补充更改规定。财政部印发

的{关于企业资产评估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的通知》

、《关于执行具体会计准则和（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

关会计问题解答》规定：（1）企业以非现金资产对外投资，

投出资产作价高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在投资处置时，应

将差额从资本公积准备转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

明细科目，不再转入当期损益；（2）原财会72号文件同时废

止。 3、现行规定。财政部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以下分别简称《投资准

则》《非货币性交易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以下简

称《制度》，以上三个法规制度均只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和

其他经批准执行《制度》的企业）规定，企业以非货币性资

产进行股权投资，应以投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相关税费作

为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投资成本）；采用权益法核算的股

权投资入账价值高于或低于投资企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

者权益份额时，应调整股权投资成本，其差额确认为股权投

资差额，在规定年限内（收益不少于10年、损失不多于10年

）平均摊销计入投资损益。 （三）所得税处理与会计处理相

互联系的评述 1、文件的适用。综上所述，企业以非货币性

资产进行股权投资：（1）在所得税处理上，应统一执行118

号文件的规定；（2）在所得税会计处理上：A执行《制度》

的企业，应执行《投资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准则》和《

制度》的规定；B其他企业，应执行财会[1998]66号文件的规

定。 2、税收规定与会计处理规定的衔接：（1）执行《制度

》的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股权投资的业务发生时，按

《制度》规定在会计上只是将投出的货币性资产转换为股权



投资，并不确认损益，但是，按照118号文件的规定，投出非

货币性资产应比照公允销售价值按税法规定确认所得或损失

，这样就产生了因进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而调整应纳税所得

额（以下简称纳税所得）的问题，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一

差异在以后会计期间可以转回，因此，这属于时间性差异，

应在会计处理上通过“递延税款”科目核算；（2）其他企业

，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股权投资时，由于在会计上按评估确

认价值（公允价值）确认损失而不确认收益，所以投出资产

评估增值时也产生会计与税收计算的差异，这一差异在所得

税会计上属永久性差异，无须通过“递延税款”科目核算。 

二、所得税处理的具体操作 （一）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

企业 1、投资发生时确认投出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在投

资发生的当年，应按以公允价值销售非货币性资产确认所得

或损失，即：（1）投出资产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应

在会计税前利润的基础上按其差额（损失）调减纳税所得；

（2）投出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价值时，则在会计税前

利润的基础上按其差额（所得）调增纳税所得；如果应调增

的纳税所得经批准可以分年度计入所得额，则分年调增纳税

所得。 2、转销投资差额时的纳税调整：（1）投出资产的公

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的，企业在将“股权投资差额”转入投

资收益时，因为在投资发生时已在税收上确认所得，所以应

接转入损益的金额调减纳税所得，直至将相关投资项目的投

出资产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冲销完毕为止；（2）

投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企业在将“股权投

资差额”转入投资损失时，因为在投资交易发生时已在税收

上确认损失，所以应按转入损失的金额调增纳税所得，直到



将投资发生时确认的投资损失冲销完毕为止。 （二）尚未执

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尚未执行《制度》的企业，由于

在投资交易发生时在会计上按评公允价值确认投资损失而不

确认收益，所以： 1、如果投出资产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其差额在会计处理已确认为当期损失，与税法规定一致

，所以无须进行纳税调整。 2、如果投出资产公允价值高于

其账面价值，其差额在会计处理上应计入资本公积而不确认

收益，因此，应在投资交易发生时，按其差额调增纳税所得

；如果经批准作为递延所得的，则分年分批调增纳税所得。 

企业在进行股权投资时如果因其他原因确认“股权投资差额

”并分期转入投资损益的，不论企业是否执行《制度》，皆

不因之调增或调减纳税所得。 三、所得税会计处理的具体操

作 （一）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1、以非货币性资产

对外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应按投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与相关税

费之和，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或其他股权投资，

下同）（投资成本）”科目；按投出资产已提减值准备，借

记“存货跌价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等科目；按应

交增值税或营业税等，贷记“应交税金”等科目；按投出资

产账面余额，贷记“原材料”、“产成品”、“无形资产”

等科目；按支付的相关费用，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如果

投出资产为固定资产，以上分录须作相应调整。 2、因投出

资产评估确认价值即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而应确认投资

差额的，应按其差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股权

投资差额）”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投资成

本）”科目；因投出资产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

差额作相反分录。 3、年终计算所得税时，因确认的投出资



产转让损失未进损益而调减纳税所得导致少交所得税的，按

少交数，借记“所得税”科目，贷记“递延税款”科目；因

确认的投出资产转让所得未进损益而调增纳税所得导致多交

所得税的，按多交数，借记“递延税款”科目，贷记“应交

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 4、按规定年限摊销股权投资差额

时：（1）差额为损失时（余额在借方），按应摊销损失，借

记“投资收益”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股票投资（股权

投资差额）”科目；差额为收益时（余额在贷方），按应摊

销收益作相反分录。 5、因摊销股权投资差额而应调整纳税

所得导致多交或少交所得税时：（1）因摊销损失而调增纳税

所得导致多交所得税，应按多交数，借记“递延税款”科目

，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2）因摊销收益而调

减纳税所得导致少交所得税，应按少交数，借记“所得税”

科目，贷记“递延税款”科目。 递延税款转回时因税务机关

与企业计算方法差异或税率变动等原因导致递延税款不够或

多余的，在末期的“所得税”科目中进行调整。 （二）尚未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 1、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长期

股权投资，投出资产评估确认价值即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时，按投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借记“长期投资股票投资（

或其他投资，下同）”科目；按投出资产账面价值，贷记“

原材料”、“产成品”、“无形资产”等科目；按应交增值

税、营业税等和支付的相关费用，贷记“应交税金”、“银

行存款”等科目；按以上贷方与借方的差额，借记“营业外

支出”科目。 如果投出资产为固定资产，以上分录也须作相

应调整（下同）。 2、投出资产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价值时

，按投出资产公允价值，借记“长期投资股票投资”科目；



按投出资产账面价值，贷记“原材料”、“产成品”、“无

形资产”等科目；按应交或支付的相关税费，贷记“应交税

金”、“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股

权投资准备”科目。 企业年终计算所得税时，应按当年在税

收上确认的投出资产转让所得应计未计入损益调增纳税所得

计算所得税，借记“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科目，贷记“

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或与其他纳税所得一并计算）

。 长期股权投资转让或收回时，应将投资准备转入一般资本

公积，借记“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科目，贷记“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入”科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